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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家具采购合同 
 

甲方:  溧阳市公安局      

乙方:   常州鑫之鹏贸易有限公司     

集中采购机构：溧阳市政府采购中心 

项目编号：溧采公[2023]第32号          

合同签订时间： 2023 年  9 月 22 日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项目清单及合同金额（详见报价表，附后） 

1. 项目编号：溧采公[2023]第 32号。 

2. 项目名称：   溧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家具采购  。 

3. 合同金额：人民币  565000  元(大写： 伍拾陆万伍仟元整  )。 

合同价应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安装、管理、辅

材、运输、装卸、损耗、保险、利润、规费、税金、风险费、成品保护、免费

质保期内的售后维修保养、第三方检验费等所有费用。 

4.合同内容：产品采购（制造）、运抵、包装、仓储、运输、卸货至采购人

现场指定位置并安装，直至通过采购人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验收等全过程工作。 

5.供货标的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1 办公桌 1400*700*750mm 鑫珍材 4 1140  4560  

2 办公椅 常规 鑫珍材 51 266  13566  

3 办公桌 1200*600*750mm 鑫珍材 1 912  912  

4 审讯桌 1400*700*850mm 鑫珍材 1 3000  3000  

5 审讯椅 常规 鑫珍材 3 550  1650  

6 吧台椅 常规 鑫珍材 6 220  1320  

7 前台 3600*600*1100mm 鑫珍材 1 5003  5003  

8 沙发 3+1+1 鑫珍材 1 4500  4500  

9 茶几 1400*700*450mm 鑫珍材 1 1250  1250  

10 方几 700*700*450mm 鑫珍材 1 1100  1100  

11 等候椅 3位 鑫珍材 10 900  9000  

12 会议桌 2400*1200*750mm 鑫珍材 2 1805  3610  

13 茶水柜 800*400*800mm 鑫珍材 10 665  6650  

14 办公桌 1500*800*750mm 鑫珍材 8 1520  1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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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班台 1800*1600*750mm 鑫珍材 7 1900  13300  

16 椅子 常规 鑫珍材 43 475  20425  

17 会议桌 4500*1600*750mm 鑫珍材 1 5200  5200  

18 会议椅 常规 鑫珍材 20 475  9500  

19 茶水柜 1200*400*800mm 鑫珍材 1 1102  1102  

20 办公工位 1500*1400*1100mm 鑫珍材 32 1520  48640  

21 职员椅 常规 鑫珍材 32 333  10656  

22 单人床 2150*1510*980mm 鑫珍材 6 950  5700  

23 床头柜 490*405*495mm 鑫珍材 16 180  2880  

24 棕垫 2000*1500*80mm 鑫珍材 6 380  2280  

25 餐桌 1400*800*750mm 鑫珍材 32 1080  34560  

26 餐椅 常规 鑫珍材 128 150  19200  

27 大板 2400*850*750mm 鑫珍材 1 4200  4200  

28 椅 560*520*780mm 鑫珍材 6 720  4320  

29 圆桌 1800*1800*750mm 鑫珍材 2 4500  9000  

30 餐椅 常规 鑫珍材 20 645  12900  

31 茶水柜 800*400*800mm 鑫珍材 2 722  1444  

32 单人床 2150*1210*980mm 鑫珍材 9 855  7695  

33 棕垫 2000*1200*80mm 鑫珍材 9 332  2988  

34 上下床 900*2000mm 鑫珍材 18 1900  34200  

35 棕垫 900*2000*80mm 鑫珍材 36 285  10260  

36 

智能档案密集

柜 

（B区） 

H2350*W2865*D560mm 

每列 3组*10列=30组，

每组双面 6层  

30 3163  94890  

37 

智能档案密集

柜 

（C区） 

H2350*W2865*D560mm 

每列 3组*9列=27组，

每组双面 6层  

27 3163  85401  

38 洽谈桌 800*800*750mm 鑫珍材 6 760  4560  

39 椅子 常规 鑫珍材 24 380  9120  

40 会议桌 2800*1400*750mm 鑫珍材 1 2660  2660  

41 会议桌 2600*1200*750mm 鑫珍材 1 2185  2185  

42 主席台 1800*600*750mm 鑫珍材 2 1710  3420  

43 讲台 常规 鑫珍材 1 1203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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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条桌 1200*400*750mm 鑫珍材 35 520  18200  

45 椅子 常规 鑫珍材 70 209  14630  

合同总价款（大写）：伍拾陆万伍仟元整 

二、付款方式及期限 

合同签订后一周内支付合同价的 30%为预付款，余款在所有货物验收合格后

一次性付清。 

三、交货时间、安装地点及交付方式 

1. 交货时间：20日历天。 

2.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交付方式：免费送货上门，并安装能正常使用。 

四、履约验收 

1. 乙方提供的产品为最新生产的原装正品，各项指标符合出产国检测标准

和出厂标准，各项技术参数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和乙方投标文件承诺。 

2. 乙方所交产品不符合规定或质量不合格的，由乙方负责包换，并承担换

货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乙方不能调换的，按不能交货处理。 

3.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产品不侵犯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

他知识产权。若乙方的行为侵犯了第三方的前述权利，并造成了第三方追究甲方

的责任，甲方为此所受到的损失，应由乙方承担。 

4.甲方按国家相关标准和本采购文件的相关要求自行组织有关专业人员验

收。 

五、保修条款、售后服务 

本项目免费质保期为  两  年。计算期自产品安装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

正式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乙方承诺在免费质保期内，若发生质量问题，将免费

负责更换或维修（同一产品、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两次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的，乙

方必须更换相同型号产品）。在免费质保期外，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更换、维修。 

免费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接到使用单位维修通知后，应在 1小时以内响

应，12 小时内 12 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修理、更换或退货，费用由成交人负责。

如成交人在接到通知后 1小时内没有答复或处理问题，则视为成交人承认质量问

题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免费质保期间产品的一切质量问题，更换部件

及产品本身质量原因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全部由成交人负责。 

六、相关权利及义务 

1. 甲方在验收时对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产品有权拒绝接收和追究违约责

任。 

2. 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的售后服务，并对乙方的售后服务不符合投标文件承

诺内容时加以指出乃至追究合同责任。 

4. 甲方对乙方的技术及商业机密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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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甲方有权按照合同要求及时支付相应合同款项。 

6. 乙方有义务按投标文件中的售后服务承诺提供良好的服务。 

7. 乙方按照项目技术方案实施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工。 

七、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应遵守本合同，如有违约，将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

失，并向对方支付本合同总额 5%的违约金。若因乙方原因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无

法交货，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请示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提请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因不可抗拒力所导致的交货及付款延

迟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处理。 

2.乙方应严格遵守服务承诺，如有违约，将赔偿因服务违约给甲方造成的经

济损失。若因乙方未按承诺规定到场维修或保养，维修或保养费用由乙方全额承

担；若甲方电话通知乙方，乙方未按承诺时限到场维修，超过 1 天未解决问题

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维修机构进行维修，维修费用由乙方全额承担，甲方可

以追究乙方服务违约的相关责任。 

八、不可抗力 

甲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乙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

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乙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交货时间到

期以前及时向甲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

明以后，可以签订延期履行、部分履行补充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

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九、争议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

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合同签约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十、合同标的追加处理 

如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追加与本合同标的相同的产品，在不改变合同条

款的前提下，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合同，但应注意追加增加的产品总价不得超过本

合同金额的 10%。 

 十一、生效和其他 

1.本合同经双方签署生效。 

2.本合同一式 5 份，甲方持有 2 份，乙方持有 2 份，集中采购机构持有 1 

份。 

3.本合同的附件为： 

    附件 a 本项目《采购文件》及补充文件； 

附件 b 本项目《投标文件》； 

本合同附件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条款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

与本合同条款相冲突的内容，本合同条款效力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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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溧阳市公安局  乙方（盖章）：常州鑫之鹏贸易有限公司  

开户行：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溧阳支行 

账号： 账号： 50740180803336682 

税号： 税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陈韧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 电话：18136710888 

传真： 传真： 

邮编： 邮编：213300 

地址： 地址：溧阳市溧城街道平陵西路11号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